
《包头市医疗机设置规划 2024-2025》政策

解读

一、背景

为持续优化全市医疗资源配置，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现

代医疗服务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

—2025 年）》、《包头市“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

（包府办发〔2022〕125 号）文件指导精神，根据《2023 年

包头市卫生资源简报》、包头市统计局官网、2023 年健康内

蒙古行动监测评估指标等最新数据，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规划。

二、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与城乡人口比例相匹配，与不同

类别医疗卫生机构功能相适应，更好地体现“预防为主”、

“以基层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原则的卫生资源配置格

局，基本建成与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实

际相符合，与国家和自治区卫生健康改革发展要求相一致，

医防融合、平急结合、医养结合、中（蒙）西并重、上下联

动、分级防治的更加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三、主要内容



本规划包括 6 个部分，分别是：

第一部分：规划背景。从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居民健康

水平、医疗资源现状三个方面总结了当前我市医疗卫生现

状，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如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衡、利用率不高、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等。

第二部分：总体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打造医疗高地为目标，坚持需求

导向、区域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协同创新、中（蒙）西医

并重五个原则，到 2025 年，基本形成与城乡人口比例相匹

配，与不同类别医疗卫生机构功能相适应，更好地体现“预

防为主”、“以基层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原则的卫生

资源配置格局，基本建成与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实际相符合，与国家和自治区卫生健康改革发展要

求相一致，医防融合、平急结合、医养结合、中（蒙）西并

重、上下联动、分级防治的更加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第三部分：医疗机构设置。遵循“控总量、调结构、建

机制、促下沉、保分级”的思路设置医疗机构。市级三级公

立医院共 6 家，分别是市中心医院、包医一附院、包钢医院、

包医二附院、市第四医院、国药北方医院。市蒙中医院是三

级中医（蒙医）综合医院。市级公立三级专科医院共 6 家，

分别是市第三医院、市第六医院、市肿瘤医院、市眼科医院、

包钢三医院，国药一机医院正在转型为口腔专科医院。每个



旗县区原则上设置 1 所综合医院和 1 所中医（蒙医）医院，

每个苏木乡镇原则上设置 1 所政府举办的标准化建设的苏木

乡镇卫生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方面，市里设有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院、中心血站、急救指挥

中心，各旗县区分别设立 1 所旗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

生监督站）、妇幼保健院（所）。社会办医疗机构方面，在

平等、公开、规范、有序的基础上，鼓励民营医疗机构举办

高水平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如朝聚眼科医院、李德皮肤病

医院，为老百姓提供多形式、高水平、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第四部分：床位配置。根据近年病床变动情况，结合未

来人口和医疗需求变化，同时考虑到床位增量主要向精神卫

生、康复、传染病、肿瘤、重症等领域倾斜，对医疗机构床

位数进行调整，到 2025 年，按全市常住人口 285 万、每千

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控制在 7.8 张以内测算，全市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控制在 2.20 万张。其中，市第八医院整

建制划归至市中心医院，市中心医院2025年目标床位数2000

张,包医一附院 2025 年目标床位数 1500 张（包含国际部 300

张），包医二附院 2025 年目标床位数 750 张，市第四医院目

标床位数 610 张。

第五部分：人员配置。到 2025 年，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达到 3.62 人，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

达到 0.62 人，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 0.87 人，注册护



士数（人）达到 4.6 人，药师（士）数（人）达到 0.54 人；

每 10 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8 人；每万人全科医生数（人）

达到 3.93 人，医护比达到 1∶1.20，床人（卫生人员）比达

到 1∶1.62。

第六部分：保障措施。市卫健委将联合其他部门，建立

系统协调机制，合力推动规划实施。督促旗县区卫健委要统

梳理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将

医疗机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满足区域内居民日

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